
強烈反對香港政府「迫針」惡策， 

建議香港高官仿照國家方案 

 
A. 堅持疫苗是自願性質，不能以剝奪人權為手段以強迫市民 

B. 當有小爆發，應當以更安全、實際已証明更有效的「全民檢測」方式處

理，而不是以不合比例的手段來「迫針」 

C. 為了業界的存活，不要「強行迫針」，必須容許有選擇空間給不自願打針

的市民 

D. 更應提供充足及方便的免費檢測服務供選擇不打針的市民 
 

 

• 政府有更好的選擇 
 

官員放棄對市民絕對安全、且有效成功防疫的「全民檢測」，卻選擇強迫市民去

承受風險，進行實際成效已見不佳的「全民迫針」。 

 

在香港可能爆發第五波疫情之際，政府乘機再次迫針，但其手段令人氣憤： 

 

o 最初的「賣點」是傳說中 70% 就有的群體免疫（你打針對整個社會好，

為人為己！） 

o 傳說破敗後，又說打兩針可以令大家有足夠抗體，預防自己及身邊家人染

病（你打針對自己及家人好，為人為己！） 

o 不出幾個月，卻不但改口說「打針目標不是要防染病」，而是可預防重症

（你打針對自己好，……為己……為己！） 

o 再過一會，就說要第三針、第四針……，以及沒有數據的無限針 

 

那些在監控條件下進行的「臨床」，是否真的可以代表實際操作下的效用，仍有

待求證。 

 

但是，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用常識，親眼看到放在眼前的明確事實： 

o 不談政治，只談抗疫兩年的成果，內地的防疫措施明顯比歐美國家優勝，

各省及全國的經濟也可以在人民健康安全的情況下，比歐美國家更快正常

化。 

o 為何香港要捨國家已証明成功的「全民檢測」（如：陝西等）方案而取更

親歐美，卻已見成效不彰的「全民迫針」（如：最早迫針的以色列等歐美

國家，之後疫情卻一波接一波）方案？ 

o 「全民檢測」明顯比「全民迫針」在實際操作時更有效控制疫情、更具成

本效益。 

 



香港特首總在說甚麼香港體制跟內地不同，不能進行全民檢測（意思是：香港是

人權社會，內地是威權管治，故香港不能做沒風險的「全民檢測」？）。 

 

言猶在耳，現今卻又是如何？內地一直只強制無風險的檢測，有風險的疫苗政策

一直是自願性質；香港這個「不同」的體制，卻捨「全民檢測」而「強迫打

針」，以威權強迫市民要承受疫苗副作用及嚴重副作用風險！？ 

 

• 對業界再一次造成不必要致命打擊（食肆、美容、健身等等） 
 

香港經濟已受不起再一次打擊，特首一直繼續以歐美的抗疫劣績來作楷模，卻一

直看輕、並以「人權」排斥兩年來全國多省多次証明，一直有效的「全民檢

測」。 

 

在結業潮已至的 2022年，1、2月的農曆年終及春節假期只是業界一絲𥌓光，不

能又再次被迫上絕路！之前的過年前迫針消息一出，在打針人數稍有上升之時，

政府官員又有否看到同時大量本已落實的訂單全部說要取消！？ 

 

到了現在也不自願打針的，大多不會為了外出食飯而迫家中老人／小孩去冒險，

而且中國人也不會捨棄自己 1/3不願打針的親人朋友，也不會強迫他們去冒險，

否則，誰又可以承擔得起副作用後果？（事實上，現在是醫生無力承擔、藥廠不

會承擔、政府不肯承擔！承受風險的，是市民自己每一位！） 

 

如此一來，因為一位老人家／小孩不能出席，就會一整檯，甚至多檯全取消！？ 
 

美容、健身的更都是愛健康的人，至今不願打針的那 1/3顧客，自是因為不想承

受疫苗的健康風險，因此，業界最少預算有 30% 的消費額勢必失去！ 

 

• 沒有足夠說服力以証明其必要性 
 

基本人權（上學、上班、飲食、美容、健身）––– 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被剝奪，說

到底，我們香港現在只有單位數字的個案，而不是歐美那種 4 或 5 或甚至 6位數

字的爆發！ 

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八條，列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，禁止任意剝奪或限

制居民的人身自由；這跟澳門法典第 70及 71條有關生命權及身心完整權的立法

精神是相約的；台灣亦有相似的法例。在內地、澳門、台灣均沒有「強迫打針」

的惡策，香港在只有少量個案，而且連基本工序 –––「全民檢測」––– 也未實行

過（澳門也已經進行不止一次了！），又憑甚麼要動用防疫法來強迫市民去冒一

些他們不自願去冒的風險？ 

況且，想得宏觀一些，全球新冠疫苗的「賣點」，已由最初的「為人為己」變成

了「打針目標不是要防傳播病毒，而是為了預防自己重症」的「為己、為己」，

既然打針不能令人不會傳播病毒，而只是為了個人減少重症（況且 omicron 的



重症比率本來就低），而且承擔副作用的也只有自己，那政府又憑甚麼去動用

「公共衛生」的防疫法例來剝奪居民選擇醫療、上班、上學等的基本人身自

由？！ 

法例雖說賦予了特首此種無上權力，但真的有必要用盡，有必要去與市民為敵

嗎？ 

在有小爆發時立即作合理的常規、甚至全民檢測，最少已可確認檢測呈陰性的市

民在那段時間中，即使有病毒，病毒量也不高，跟現在那些「只可減重症、不可

防染／播病」的疫苗，在公共衛生層面的效用相約（但無須強迫市民去冒副作用

風險）！ 

 

再者，要求市民自費檢測而變相令經濟不富裕的市民失去了選擇以「檢測」方法

代替疫苗的機會，不但是對基本人權的剝削，更是對我等不富裕階層的歧視！ 

 

• 結論及強烈建議： 

I. 堅持疫苗是自願性質，不能以剝奪人權為手段以強迫市民 

II. 當有小爆發，應當以更安全、實際已証明更有效的「全民檢測」方式處理，

而不是以不合比例的手段來「迫針」 

III. 為了業界的存活，不要「強行迫針」，必須容許有選擇空間給不自願打針的

市民 

IV. 更應提供充足及方便的免費檢測服務供選擇不打針的市民 

 

 

 

香港市民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
簽署信件後，請一式三份，分別寄到以下地址： 

 

 

1 

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

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五樓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
 

行政長官 

林鄭月娥親啟 
 

 

 

2 

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 

政府總部東翼 18樓 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陳肇始親啟 
 

 

 

3 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秘書處 
 

致全體立法議員親啟 
 

 


